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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徵件簡章 

 

一、徵件宗旨 

2026 桃園地景藝術節為跨區域、雙年展制轉型首屆，聚焦「珍珠海岸」作

為核心策展場域。珍珠海岸涵蓋沙丘、濕地、藻礁、石滬與漁港聚落，為

陸地與海洋交會之臨界地景，亦是桃園工業發展、能源設施與生態保育高

度交織之關鍵區域。 

本屆藝術節企圖回應人地關係斷裂、生態系統受擾與地方知識流失等當代

課題。藝術在此不僅作為視覺展示或象徵表述，而是一種進入真實場域、

促進理解、協商與公共對話的行動與協作方法。 

珍珠海岸不僅是作品展示的場域，更是一個測試藝術如何回應動態地景、

公共議題與社群差異的實驗平台。本徵件計畫旨在邀請具備跨領域思維之

藝術家、建築／景觀創作者與創作團隊，透過田野研究、材料實驗、空間

介入與社群協作，發展回應桃園特定地景脈絡之藝術實踐。 

本計畫期望透過公開徵件機制，招募能夠在真實環境中生成、與土地與制

度共構的地景藝術行動者，逐步形塑桃園作為亞洲重要地景藝術節點與長

期地景文化實驗場域的基礎能量。 

二、徵件類型與創作方向 

本次徵件作品須明確回應珍珠海岸之地景特性與策展主題，惟應以戶外公

共空間為主要展示場域。徵件所指之「創作方向」，並非媒材或形式分類，

而是指藝術如何作為一種介入、理解與轉譯地景系統的方法。作品可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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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多項方向，並視其整體策略與場域關係進行綜合評估。 

（一）、地景回應與動態環境理解 

作品須回應珍珠海岸之動態地景條件，包含但不限於潮汐變化、沙丘

位移、濕地水位、生態週期、風向與氣候因素，並將其視為創作構成

的一部分，而非僅作為背景環境。 

（二）、人與地景關係的修補與轉譯 

鼓勵藝術家從修補關係的角度出發，回應因工業化、都市擴張與基礎

設施開發所造成的人地斷裂，透過藝術行動重新連結土地、生態與生

活經驗，而非僅進行形式性或象徵性的場域置入。 

（三）、材料、工法與在地知識的當代轉化 

創作可參照珍珠海岸既有之地景工法與文化實踐（如石滬、漁業、生

態智慧），惟須進行當代轉譯與詮釋，不得直接仿作或複製既有形式。

鼓勵使用低環境衝擊、可回收、可拆解或在地取得之材料。 

（四）、公共性、教育性與社群連結 

作品應具備公共溝通與教育推廣潛力，得結合導覽、工作坊、參與式

行動、行走體驗或教育轉譯機制，使作品成為促進理解、學習與社群

對話的媒介。 

（五）、地景治理相容性 

作品如何與潮汐、氣候、生態或人為活動等動態條件共存，並因應可



3 

能的環境變化。於展示期間及展期結束後，對基地可能產生之物理、

環境或社會影響。若作品需進行調整、轉置或拆除，其策略與原則為

何。 

三、徵件類別與創作經費補助上限 

● 創作形式：作品為不限媒材之地景裝置、環境介入、聲音、影像、行動

型或複合形式創作，須以戶外公共空間為主要展示場域。作品得以裝置、

路徑、感知系統、行走體驗或空間介入等方式呈現，並須具備可於戶外

環境中長時段展示之穩定性與安全性。 

● 創作方向：作品鼓勵以可逆性、低環境衝擊之方式回應珍珠海岸之地景

條件與策展主題，著重於地景感知、關係建立與知識轉譯，而非以永久

性結構或大型量體作為主要表現手段。作品應能在潮汐、風、鹽害與氣

候變化之環境條件下，維持其展示功能與觀念完整性，並與周遭地景形

成持續互動關係。 

● 展示期間與維護原則 

○ 裝置性作品原則上須可於戶外環境中持續展示至少 3 個月以上，

並具備相應之結構穩定性與展示安全性。 

○ 創作者須於計畫書中說明作品之維護方式、材料耐候性及必要之

檢修或替換機制。 

○ 展期結束後，作品應可依主辦單位規劃進行延展展示、轉置或拆

除復原，並避免對場地造成不可逆之物理改變。 

● 公共性、教育性與社群連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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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類作品應具備公共溝通與教育推廣潛力，得結合導覽、工作坊、行走

式體驗、參與式行動或跨域合作，使作品在展示期間成為連結環境、社

群與學習的公共媒介。 

● 材料與製作原則 

鼓勵使用可回收、可再利用、低環境衝擊或在地取得之材料，並須清楚

說明施作方式、固定方法、展示期間之安全與維護措施，以及展期結束

後之處理與場地復原策略。 

● 創作經費（核定上限） 

入選作品每件核定創作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30 萬元（含稅），實際核定

金額依評審結果辦理。 

四、參賽對象與資格 

（一）、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報名，每團隊人數以 6 人為限。 

（二）、參賽者須具備藝術、建築、景觀、設計或相關領域之創作背景，不以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學生身分為限。 

（三）、不限國籍，惟須能配合藝術節期間之現地製作、布展與展示。 

（四）、參賽作品須為原創，且未曾於其他公開競賽中獲得前三名或同等獎 

                項。 

五、創作基地與展示形式 

（一）、本屆藝術節由策展單位規劃預計設置之創作基地（詳見附件一）。申

請者須自附件所列基地點位中擇一或數處提出創作構想，並依該基地

之地景條件、環境限制與公共安全進行提案。實際設置基地、點位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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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、展示方式與尺度，主辦單位得視策展整體規劃、行政協調、環境

條件與安全考量進行調整，並保有最終決定權。 

（二）、作品須為可戶外展示形式，並須妥善考量氣候條件、公共安全與後續

維護需求。 

（三）、作品尺度應能與周遭地景產生適切空間關係，實際尺寸得依基地條件

與審查結果彈性調整。 

六、作品設置限制 

（一）、抗風沙磨損： 

作品材質需能抵抗夾帶細沙的強風吹襲，避免使用易霧化的透明材質

或脆弱塗層。 

（二）、絕對避讓： 

施工及作品本體不得進入核心保育區、濕地、水鳥棲地等，或破壞紅

樹林復育區，並需避免過度噪音干擾生物。 

（三）、低光害： 

若有夜間照明需採感應式或低色溫截光設計，嚴禁向上投射，避免干

擾夜行性生物與候鳥導航。 

（四）、流動基礎： 

考量沙丘地形的變動性，設置於沙丘區基礎設計需預留沙埋或淘空的

容許空間，或採可調整式基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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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報名方式與繳交資料 

（一）、採線上報名方式： 

申請者請於公告期限內，將申請資料（如下列）依規定格式彙整為 

「單一 PDF 檔案」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：opencalltla@gmail.com。 

● 信件主旨：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徵件報名－申請人／團隊名稱。 

● 收件確認： 執行單位將於收到郵件後 3 個工作日內回信確認。倘未收

到回覆，請務必主動聯繫專案辦公室確認，以維護報名權益。 

● 主辦單位得視實際執行需求，另行公告調整投件方式或改採線上表單

填報。 

（二）、申請資料格式說明： 

1. 初審（書面審查）繳交資料 

所有申請資料請彙整為一份 PDF 檔案，依序包含： 

● 徵件計畫申請表（附件二） 

● 創作計畫書，內容須包括： 

○ 創作理念與策展主題回應 

○ 基地選擇說明與場域理解 

○ 創作形式、材料與製作方式 

○ 環境回應與整合 

○ 維護與安全說明 

○ 公共性、教育性或社群連結構想 

● 視覺示意資料（草圖、模擬圖、模型照片或過程示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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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經費概算表（附件三） 

● 檔案大小原則上不超過 20MB；如因內容需要超出限制，請於信件中

註明並提供雲端下載連結。 

● 未於期限內繳交完整資料者，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得進入評審程序。 

2. 複審（簡報／答詢）繳交與說明內容 

通過初審之入圍團隊，須依主辦單位通知，參與複審簡報與答詢，複審

內容包含但不限於： 

● 創作概念深化說明 

● 基地回應策略與實際操作方式 

● 相關細部設計圖說、安裝示意圖 

● 製作期程、施工流程規劃 

● 材料選用、結構安全與維護機制 

● 展示期間安排與展後處理（如轉置、拆除、復原等）說明 

●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審查需求，要求補充資料或修正提案內容。 

八、徵件時程 

本徵件計畫之辦理時程如下（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調整

並另行公告）： 

（一）、收件截止： 

2026 年 2 月 23 日（含）止，完成線上投件。 

（二）、初審書面審查： 

2026 年 3 月上旬 ，由初審委員線上審閱資料，並召開初審會議，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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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圍名單。 

（三）、複審入圍公告： 

2026 年 3 月 中旬，公布入圍名單，至多 15 案。 

（四）、複審會議（簡報／答詢）： 

2026 年 3 月下旬舉行複審會議，由入圍團隊於指定地點進行簡報說

明。 

（五）、入選名單公告： 

2026 年 4 月中下旬公布最終入選名單。 

（六）、展期：2026 桃園地景藝術節展期 7 至 8 月間，約兩個月。 

九、評審方式與標準 

（一）、評審方式 

採兩階段評審制度： 

1、初審（書面審）：依計畫書內容評選入圍名單。 

2、複審（簡報／現地審）：由入圍團隊進行創作說明與答詢，最終 

      選出創作團隊。 

（二）、評審標準 

● 地景回應、場域理解與系統意識（30%） 

● 創作概念、介入策略與藝術表現（30%） 

● 材料運用、實作可行性與維護策略（25%） 

● 公共性與社群連結潛力（15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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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入選名額：錄取至多 10 案，如作品條件不符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十、創作經費與行政支持 

（一）、主辦單位將提供必要之行政協調、基地溝通與宣傳支援。 

（二）、創作經費須依相關規定辦理核銷，並配合成果展示、紀錄及相關宣傳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作業。 

（三）、入選團隊於製作期間，應自行辦理施工期間相關保險或其他依法應投

保之保險事項，其相關費用原則上應納入核定之創作經費內辦理。 

十一、複審入圍未入選之材料資助費 

為肯定入圍複審單位於提案過程中的專業投入，凡經公告進入複審，並依規定

完成複審簡報與答詢者，惟未獲最終入選，主辦單位將提供一次性材料資助費，

以支持其研究與準備階段所產生之相關成本。 

（一）、資助金額 

採核實給付方式辦理，每案最高資助金額為新臺幣 1 萬元（含稅）。 

（二）、資助性質與用途 

本資助為提案研究階段之支持費用，非屬創作製作資助或勞務報酬，

可用於模型製作、測試實驗、資料彙整、視覺示意或其他與提案研究

相關之必要成本。 

（三）、核發方式 

資助費將於決選結果公告後，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申請方式、應備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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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單據、文件及辦理期限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核撥。 

（四）、注意事項 

● 每團隊限領一次，不得重複申請。 

● 不得要求轉換、抵扣或視為創作製作資助。 

● 領取資助即視為同意其性質與用途，並不得另行主張創作對價或

報酬。 

● 主辦單位保有本項資助之最終解釋與核發權限。 

十二、著作權與使用權 

（一）、入選作品之著作人格權，依法仍歸屬創作者所有。 

（二）、入選作品於本藝術節期間及依契約約定之展示、轉置或延展展示期間，

其作品實體所有權，依雙方簽訂之契約約定辦理。 

（三）、創作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，無償且非專屬使用其作品及相關文字、圖 

                像與影音資料，作為以下用途，無需另行支付報酬： 

● 地景藝術節展覽與相關延伸展示 

● 出版、研究、教育推廣及檔案建置 

● 官方網站、新聞稿、社群媒體及其他宣傳行銷用途 

（四）、前述授權不影響創作者自行使用其作品進行學術、創作或非商業展示

之權利。 

（五）、作品若涉及後續永久保存、再製、轉置或其他未載明之使用方式，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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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另以書面契約約定之。 

（六）、前述授權內容，將於入選後另以書面授權文件或契約載明之。 

十三、其他注意事項與最終解釋權 

（一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情況，補充、修正或 

調整，並另行公告。 

（二）申請團隊於提交申請資料後，即視為已充分理解並同意遵守本簡章之所

有規定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對本簡章內容、評審結果、執行方式及相關爭議事項，保有最

終解釋、調整與決定權。 

十四、諮詢與聯絡方式 

 桃園地景藝術節專案辦公室 

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

電話：（03）332-2592  分機 8332 

Email：opencalltla@gmail.com  

十五、辦理單位 

● 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 

●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

● 執行單位：桃園地景藝術節專案辦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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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一、核心展區-竹圍漁港 

 

 

 

1.本場域位於竹圍漁港核心展區外緣，

介於兩處停車場與工程整備區之間，具

過渡節點特質，工程預計 2027 年完

工，作品可結合施工圍籬與臨時結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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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心展區-永安漁港+後湖溪生態園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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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結合橋體，須注意風勢強勁；可看到船隻的停泊和船隻經過。作為舊魚市場

和海螺文化體驗館之間的橋樑，新與舊建築的連接，視覺概念上一邊象徵海螺，

一邊則是蝦，產生呼應。 

2.雕像佇立與大面積廣場，風勢強勁，建議以舖面進行相關創作。 

 

 

 

1.位於後湖溪生態園區內，水域相

對平靜，也常辦理水上活動，為新

興熱門景點，作品可結合水域景觀

進行整體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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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生態展區-溼地與沙丘 

 

 

 

 

 

 

1.許厝港濕地為國家級地景，基地鄰接

海洋與濕地，位於豐富的生態區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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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態區內的步道，可近距離觀賞彈塗魚、紅樹林生態。 

2.位於橋下的許厝港濕地重要轉運點，可停放車輛並具有服務站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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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進入觀音海水浴場的入口綠地，向外

連結休憩區、向內是遊客眾多的沙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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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生態展區-藻礁與石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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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觀新藻礁步道的終點，為Ｔ字型路口，可遙望南北岸。 

2.紅樹林區與在地社區、接駁巴士的匯聚路口，遊客多從此處下車，並前往藻

礁區體驗。 

 

 

 

 

 

1.此處常態進行親子取向的生態導

覽，動植物資源豐富、人潮眾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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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位於綠色隧道內的沙灘，因夕陽美景

及柔軟的沙灘聚集許多遊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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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鋪設有地磚的散步走道，因有腹地供租賃自行車停放而聚集遊客。 

2.綠色隧道中繼站，假日常有合法攤販擺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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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連結石滬平台的步道，可往南至漂流木公園，沿路濱海及特色植物景觀引人

駐足。 

2.銜接通道，結合高架下空間創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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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2026 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徵件計畫申請表 

中文姓名 團體申請者請填代表人 英文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 性 別   國籍   

生 日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電話  

電子信箱  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-□□□ 

通訊地址 □   同戶籍地址 

簡歷 

學 歷  

獲 獎 

專業經歷 

展出經歷 

重要著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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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明 

文件 

申請/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外籍人士護照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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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經費概算（範例）      

編列原則：請依申請作品實際製作、展示與維護需求編列經費，各項支出須與

作品完成直接相關。本表為概算填寫，實際核定項目與金額將依評審與行政審

查結果調整。下列項目可依作品需求自行增列或合併。 

項

次 

項目 單價

（元） 

數

量 

單

位 

總計

（元） 

項目說明(範例) 

1 創作整合費         
作品發想、創作整合、製作規劃、

現地施作統籌與執行管理 

2 
主要創作材料

與構件製作費 
        

結構件、表面材料、固定、防護構

件等戶外裝置主材之購置與製作

（含必要加工、委外製作） 

3 
輔助材料、樣

品與試作費 
        

樣品、比例試作、材料或結構測試

所需之材料與製作（含耐候與接合

測試） 

4 

現地施工、組

裝與安全防護

費 

        

現地安裝、固定、基礎處理、施工

安全與必要防護措施（含必要機具

與工具租用 

5 
運輸、吊掛、

搬運與拆卸費 
        

材料與成品運送、必要之吊掛、組

裝、搬運與拆卸作業（含撤場與必

要之場地復原） 

6 
展期維護與修

繕費 
        

展示期間至少 3 個月之必要檢修、

耗材或零件替換、修繕及安全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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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成果文件與其

他必要支出 
    

成果文件製作（如成果報告、紀錄

資料）、以及其他與作品製作、展

示直接相關之必要支出。 

8 
保險費     

施工期間相關保險（如雇主意外責

任險） 

 

總計 
     

 


	2026 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徵件簡章
	（一）、地景回應與動態環境理解
	（二）、人與地景關係的修補與轉譯
	（三）、材料、工法與在地知識的當代轉化
	（四）、公共性、教育性與社群連結
	（五）、地景治理相容性
	三、徵件類別與創作經費補助上限
	四、參賽對象與資格
	六、作品設置限制
	七、報名方式與繳交資料
	八、徵件時程
	本徵件計畫之辦理時程如下（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並另行公告）：
	（一）、收件截止：
	2026 年 2 月 23 日（含）止，完成線上投件。
	（二）、初審書面審查：
	（三）、複審入圍公告： 2026 年 3 月 中旬，公布入圍名單，至多15案。
	（四）、複審會議（簡報／答詢）： 2026 年 3 月下旬舉行複審會議，由入圍團隊於指定地點進行簡報說明。
	（五）、入選名單公告： 2026 年 4 月中下旬公布最終入選名單。
	（六）、展期：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展期7至8月間，約兩個月。
	九、評審方式與標準
	（一）、評審方式
	（二）、評審標準
	（三）、入選名額：錄取至多10案，如作品條件不符，得不足額錄取。

	十、創作經費與行政支持
	十一、複審入圍未入選之材料資助費
	十二、著作權與使用權
	十三、其他注意事項與最終解釋權
	十五、辦理單位


